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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中犯罪数额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孙春雨 

 

    据统计，我国刑法（包括修正案）规定的421种罪名中，约有311种要求犯罪数额，约占刑法罪名总数

的73.9%。它们或由刑法条文直接规定，或由司法解释规定；有的决定着犯罪的成立，有的影响着犯罪的区

分，还有的影响着量刑的轻重。从一定意义上讲，适用刑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适用刑法中的数额规定，足

见犯罪数额在刑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犯罪数额中仍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影响着对犯罪的正确定罪量

刑，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加强对刑法中犯罪数额的研究，对于完善刑法、精致司法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刑法中犯罪数额存在的问题 

     （一）制定犯罪数额的法律依据问题 

    问题一：两高在制定某些犯罪数额认定标准时，常规定一个幅度，然后授权省级法院、检察院依据本

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其制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其备

案。这种授权的依据是什么？效力何在？如：1998年3月两高及公安部规定盗窃数额较大的，以500元至

2000年为起点，并授权省高级法院、检察院在此幅度内制定本地区的具体标准，据此，1998年6月，北京市

公检法三机关规定盗窃罪的立案标准为1000元以上，该规定的效力问题，值得考虑。 

    问题二：无权机关制定的犯罪数额，如2001年5月9日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

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就盗伐林木、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等制定

了立案标准。又如，2000年3月31日公安部《关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立案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对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骗取出境证件、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等七种犯罪规定了立案标

准，这些规定的法律性质为何？很值得推敲。 

     （二）将犯罪数额不合理扩张的倾向 

     1、对行为犯也规定犯罪数额，显然在道理上说不通。如：1999年9月施行的最高检的《关于人民检察

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就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规定，如果3次以

上或者对3名以上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的，应予立案，人身自由安全不应该用数量来衡

量。再如，该规定对刑讯逼供罪规定，如果3次以上或者对3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的，应予立案。那么2次以

上或者对2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与3次、对3人有何区别？就不是刑讯逼供吗？ 

    2、把某些犯罪中无需也无法量化的情节也规定犯罪数额。如刑法第230条逃避商检罪的条文规定，情

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很显然立法的原意在于行为的情节严重，而不是指结果的情节严重，否则该罪就不应

是情节犯，而应是结果犯了。但是2001年4月18日高检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明确规定如果逃避商检给国家、单位或者个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且不

说50万元是否合理，该规定本身就有将情节犯向结果犯转移的倾向，这一转变违背了立法的原意。 

     （三）对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犯罪数额评价不同、配刑不公的问题 

     根据两高的规定，盗窃罪的立案标准为500元至2000元，数额巨大的标准为5000至20000元。然而，两

高及公安部1999年2月4日发布的《关于铁路运输过程中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将铁路运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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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盗窃数额认定标准规定为：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1000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1万元为

起点，同是盗窃，又是同一机关规定的标准，只是盗窃的外在环境不同，差距就那么大，实在令人费解。

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公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就对公司、企

业人员行贿案的追诉数额标准规定为个人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同是行

贿行为，只因行贿主体不同，追诉数额差距就那么大，有违刑法评价的公平性。 

     （四）政出多门，多主体、多层次解释，造成法律适用麻烦 

     如：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2000年11月17日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数额较大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起点；2001年5月9日国家林业

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作同样的规定，明显是重复规定；2001

年6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伐林木、滥伐林木刑事案件犯罪数量认定试行标准的通知》也规

定，数额较大以2立方米或者幼树100株为起点。同一问题，四个机关用三个文件，作出三个大体相同的规

定，实属资源浪费，也给刑法适用时，查找依据带来不便和麻烦。同时由于政出多门，也难免造成适用机

关之间的磨擦和矛盾。 

    （五）一些犯罪数额地区标准的不同，导致法律适用处于不确定状态，有损于法律的安定性 

     仅如就盗窃而言，假如甲地的立案标准为500元，乙地的标准为700元，丙地的标准为1000元，犯罪嫌

疑人在甲地盗窃了600元物品，在乙地盗窃了800元物品，而在丙地盗窃了1100元物品并在丙地被抓，按犯

罪行为地的标准，三次行为均构成犯罪，但按丙地标准只有最后一次构成犯罪；如将三次行为均认定为犯

罪，那么，丙地法院能否适用甲地和乙地的立案标准，存在疑问；如将盗窃数额合并计算按丙地标准定罪

量刑，就会放纵犯罪。另外，对犯罪嫌疑人而言，这些标准就好比各地的内部规定，很难一一确知，对其

行为的法律后果自然也难以预料，如果他是乙地人，知道700元是立案标准，但他只想干点小偷小摸的事

情，并不想犯罪，于是窜到了甲地，以为甲地的标准仍为700元，结果他偷了价值500元的东西，没想到被

定罪判刑，是否有失公平，值得思考。这些诸如此类的地方规定本身就是对法的安定性的威胁和破坏。 

     （六）犯罪数额本身的局限性 

     犯罪数额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是硬性规定，很难应对复杂多样的个案情况，仅就盗窃罪而言，数额较

大中的数额是指行为人获得数额还是被害人的损失数额？如甲在公共汽车上扒窃乙的一只手包，下车后发

现包中有5000元现金，便将现金装入自己口袋中，然后以为手包中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便将它扔掉，事

实上包的夹层里还有1万元现金，但甲没有发现。此案中甲盗窃数额是5000元还是1.5万元？如认定为5000

元，显然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如认定为1.5万元，似乎冤枉了犯罪嫌疑人，此为问题一。问题二：盗

窃数额是指被害人的损失数额还是指行为人的销赃数额？按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销赃数额低于损失数额

的，按损失数额计算，这一规定还比较合理，但是司法解释又规定，如果销赃数额高于损失数额时，应以

销赃数额计算，明显有不合理的地方，因为无论如何，被害人的财物损失数额不会因此而增加。问题三：

盗窃数额的计算是仅限于财物的客观价值还是包括它的主观价值？如被盗物品是特困地区的一口饭锅，价

值仅十几元，显然达不到立案标准，但对受害人家庭来说，它是一家人生活的重要基础，没有它，一家人

吃饭就成问题。如果这时死抠被盗物品的客观价值，无视它的主观价值，显然不尽合理。因此，即使规定

犯罪数额，仍然存在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出路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非有两种，一是对犯罪数额不作规定，留给司法实践去解决；二是规范

犯罪数额的规定，使其更趋合理。 

    第一种办法中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1、犯罪数额完全由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这一模式似乎更贴近

实际，但需要高素质的司法人员和完善的法治环境作支持，不太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2、对犯罪数额在立

法上不作统一规定，但在司法中将涉及小数额的犯罪规定为亲告罪，小数额以外的犯罪规定为公诉罪。事

实上，不少国家将盗窃数额较小的财物，规定为亲告罪，故盗窃罪的成立并不要求所盗窃的财产数额较

大，如德国、瑞士、意大利都有类似规定。这样规定的好处在于可以兼顾数额的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体

现刑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但该规定的不足是可能导致案件数量增多，过度耗费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同

时，也不利于突出重点打击犯罪，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恐怕不太现

实。 

    第二种办法是：1、统一法律解释权，将刑法解释的主体规定为两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两高只能联合作出司法解释，而不能像以往那样各自为政作出司法解释，同时取

消两高以往在司法解释中经常出现的授权省级法院、检察院确定地方犯罪数额的做法，明确排除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等无权解释机关作出犯罪数额解释的可能性，以统一刑法解释权，解决以往犯罪数额解释混乱



的现象。2、清理现有的犯罪数额标准，做到相同的犯罪数额在相同或相近性质的犯罪中法律评价相同，杜

绝越权规定、不合理的规定。3、为克服犯罪数额规定过于死板僵化，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和需要的弊端，可

以考虑参照国际惯例，以案发时案发地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上年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基数，计算犯

罪数额，这样既统一了标准，明确了界限，又照顾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真正达到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

具体规定的模式可以考虑：⑴刑法总则规定一般的计算标准和原则，分则规定各种犯罪犯罪数额的具体计

算方法。例如：可在刑法总则中规定数额犯的概念和范围，规定犯罪数额的计算依据为案发时案发地的上

年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分则中盗窃罪的数额较大规定为案发时案发地的上年度人均月国民生产总值，

数额巨大为案发时案发地的上年度人均月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数额特别巨大为案发时案发地的上年度人均

月国民生产总值的4倍。⑵也可以仿效美国的做法，在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一部详细的统一

的量刑指南，将犯罪数额的标准及相应的刑罚一一列出，供适用时引用。 

    (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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